
【法官说法】

虹口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曹艳

梅认为， 婚姻不仅是感情的契约， 更

是经济和责任的共担。 在婚姻关系

中， 夫妻双方共同贷款用于购房、 购

车或者生产经营等是常见之事。 当婚

姻走到尽头， 如何处理这些共同债

务， 往往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

本案中， 小雅、 小昊就是在经法

院判决离婚时， 未能全部处理完夫妻

双方共同债务， 两人因长期拖延未

决， 多生节外之诉。 曹艳梅告诉记

者， 离婚时， 夫妻共同债务应共同偿

还， 但确定为一方个人债务的， 则由该

方自行承担。

此外， 曹艳梅提醒， 双方就夫妻财

产分割之约定或裁判结果， 不能对抗夫

妻共同债务的权利人。 若夫妻双方通过

协议离婚或人民法院调解离婚， 一方将

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处分给另一方所有，

存在逃避个人债务情形的， 债权人有权

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财产分割约定或

者调解协议。

在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

外卖配送等新就业形态逐渐吸纳大量

劳动者就业。 完善外卖骑手等新业态

从业者权益保障制度， 加强职业伤害

保障， 是维护新业态从业者合法权益

的重要方式。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互联

网平台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平台

经济的消费者与从业者规模庞大。 通

过司法裁判， 梳理新职伤保障待遇与

第三人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关

系， 助力新职伤保障试点工作， 是长

三角地区人民法院维护新业态劳动者

合法权益， 助力平台经济配套制度发

展完善的重要工作。

本案中， 人民法院秉持保障新业

态从业者合法权益的价值导向， 明确

新职伤保障具有社会保险性质， 与第

三人侵权损害赔偿分属不同法律关

系， 赔偿权利人可以分别主张。 新职

伤保障待遇中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与

第三人侵权损害赔偿中的残疾赔偿金

不构成重复赔偿项目， 赔偿权利人可

以同时取得。

在新业态就业蓬勃发展的背景

下， 新职伤保障是为不具备劳动关系

保障的新业态从业人员提供职业伤害

保障的新型制度。 本案裁判回应新职

伤保障与传统侵权损害赔偿衔接适用

中的实践疑难， 对新职伤保障试点规

则进行了有益探索。 助力新业态从业

人员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发展完善， 是

人民法院保障新业态从业人员合法权

益、 促进长三角地区互联网平台经济

配套制度发展完善的生动实践。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通讯员 朱永好 姜叶萌

本报讯 离婚后， 替前夫偿还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 还能向

他追回吗？ 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这样一起特殊的追偿权纠纷案。

小雅和小昊 （均为化名） 曾是一

对年轻夫妻， 婚后共同贷款购买了一

处价值上千万元的房产。 三年后， 因

感情破裂， 两人经法院判决离婚。 根

据该判决， 两人共有的房子归小昊一

人所有， 剩余房贷由小昊负责偿还。

同时， 小昊需要支付小雅一笔房屋折

价款。

由于贷款金额高， 夫妻双方无力

偿还高额的按揭贷款， 小雅曾向母亲

借款 68 万元 （其中 67 万元用于还房

贷， 1 万元用于小雅个人消费）， 但

因离婚时该笔借款未到期， 双方在离

婚诉讼时未处理。

离婚判决后， 小昊迟迟不还房贷

造成逾期， 银行多次催收无果。 作为

共同贷款人的小雅， 也收到了银行方

面的催还通告。 为了不让自己的信用

“背黑锅”， 无奈之下， 小雅向自己的

母亲借款 40 万元， 替小昊偿还银行

已到期房贷。

事后， 小雅多次找小昊要钱， 但

小昊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 一气之

下， 小雅将前夫小昊告上法庭， 要求

偿还其借款还贷的款项 111 万元 （含

第二笔借款部分利息 3 万元）， 并支

付相应的利息。

审理中， 小昊辩称， 小雅两次向

其母亲借款还房贷的行为， 分别发生

在婚内和离婚判决生效前， 均属于双

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以小雅借款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应当由双方各半承

担。 关于借款利息， 小昊认为， 从未同

意小雅向其母亲借款并支付利息， 即使

存在借款也是无息的， 此前， 两人向小

昊的姑妈借钱还贷， 均未收取任何利

息， 所以小雅主张借款利息， 无事实和

法律依据。

对于离婚判决后没有按期还房贷，

小昊表示并非不愿还， 而是双方还有其

他债务没有处理完毕， 并且离婚判决在

二审上诉期间， 双方都有偿还的义务。

虹口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小

雅对外借款归还房贷之事实， 分别发生

在婚内、 离婚判决作出后， 应当分别作

出认定： 对于婚内借款， 小雅向其母亲

借款的目的， 是用于归还双方共有房屋

的贷款， 属于法律规定的夫妻共同债

务， 应当由小雅、 小昊各半承担， 但是

该借款中用于小雅个人消费的部分， 属

于其个人债务， 应予扣除。 至于该部分

借款利息， 小雅未提供与其母亲约定利

息的相关证据， 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离婚判决作出后的借款， 因为

判决确认剩余房贷由小昊一人偿还， 此

时小雅还房贷所借的款项， 不应当再认

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而是小雅使用该借

款偿还法院判决确认属于小昊的个人债

务， 故小雅依法有权向小昊追偿该部分

还贷款项。 关于该部分款项的利息， 对

双方来说， 离婚判决后， 小雅有理由和

依据认为其已无偿还剩余房贷的义务，

小雅为避免自身征信问题的代偿行为，

小昊是受益更大的一方， 故对于小雅主

张要求小昊支付该部分利息， 法院予以

支持。

最终， 虹口法院判决小昊偿还小雅

款项73.5万元，并赔偿部分利息损失。 判

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该案判决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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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离婚后替前夫还的房贷，能追偿吗？
法院：偿还款项并赔偿部分利息

□ 首席记者 季张颖 实习生 刘嘉雯

外卖小哥送餐途中被小区电动门夹伤， 导致颈椎重伤致残。 拿了新职伤保障补

助金后， 还能要求物业公司赔钱吗？ 近日， 记者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获悉，

该院办理了上海首例涉新业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与第三人侵权责任原则案件。

法院审理后明确， 新职伤保障待遇中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与第三人侵权损害赔偿中

的残疾赔偿金不构成重复赔偿项目， 赔偿权利人可以同时取得。 法
外卖小哥遭遇“关门

杀”，导致颈椎重伤致残

事发当天， 外卖骑手小冯像往常

一样骑着电动自行车驶入小区送餐。

就在他经过非机动车进出口时， 意外

发生了： 原本正常开启的电动门在没

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关闭， 撞上

了电动车的后部。 车辆剧烈晃动， 小

冯随即倒地， 重重摔在地上， 被紧急

送往医院治疗。

经诊断， 小冯颈部脊椎受伤， 伤

势严重， 需住院治疗并接受手术。 后

经鉴定， 其伤情被认定为因工致残，

程度达到八级。

事故发生的小区由一家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责管理。 该小

区进出口为共用通道， 非机动车及行

人进出口为单侧开合式电动门， 向小

区外侧打开， 且当时未安装红外及微

波感应功能， 外来人员进出需由保安

控制开门。

事发后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认定， 小冯所受伤害属于职业伤

害。 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核

定其鉴定检测费为 350 元， 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为 88011 元。 之后， 由一家

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小冯支付职

业伤害保障待遇共 88361 元。

在获得以上职业伤害保障待遇

后， 小冯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该物

业公司上海分公司承担侵权责任， 赔

偿其医疗费、 辅助器具费、 交通费、

律师费、 营养费、 护理费、 误工费、

残疾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由该

物业公司对其上海分公司不能清偿部分

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裁定： 物业公司担

责，新职伤补助另算

一审法院对小冯的诉请予以支持，

判决后， 该物业公司上海分公司提起上

诉。

上海二中院认为， 外来人员进入小

区均需通过该物业公司上海分公司控制

打开电动门， 故其对于电动门的启动、

关闭及确保人员的安全通过负有相应的

安全保障义务。 而该公司在操作电动门

开启时存在疏忽， 未能为小冯安全通过

预留足够时间， 致其通过时受伤， 因此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那么， 小冯已获得的职业伤害保障

待遇应否抵扣侵权损害赔偿呢？ 法院表

示， 应结合案件事实查明、 职业伤害保

障的性质与功能、 相关赔偿项目的关系

等方面加以评判。

本案中， 法院明确指出， 新职伤保

障具有社会保险性质， 在工伤保险制度

的框架下运行。 而该物业公司上海分公

司的侵权责任， 属于第三人侵权损害赔

偿范畴， 属于私法领域的赔偿。 两种赔

偿制度的特点和功能不同， 分属不同的

法律关系， 赔偿权利人可以分别主张且

不存在重复， 故小冯已获得的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及鉴定检测费不应在赔偿总额

中予以扣除。

上海二中院经二审审理， 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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